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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江街道 2021 年“8·31”一般坍塌事故
调查报告

2021 年 8 月 31 日 18 时 40 分许，在东莞市万江街道泰新路

170号 2号楼 105室广东盛世一同电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发生一

起坍塌事故，造成一人死亡。

为查清事故原因，举一反三，吸取事故教训，严肃追究事故

责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万

江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嘉辉任组长，万江市场监督管理分局、万

江应急管理分局、万江司法分局、万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、

万江公安分局、万江纪检监察办、万江总工会、万江供电服务中

心、万江街道水蛇涌社区等多个部门派员组成的万江街道“8·31”

一般坍塌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组”），并聘请有关

专家参与，依法开展事故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察、调查取证等，查清

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应急处置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；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

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

2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单位的基本情况

1、广东盛世一同电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盛世

一同公司”）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法

定代表人：韩华丽，注册资本：人民币伍佰万元，成立日期：2021

年 03 月 19 日，营业期限：长期，住所：广东省东莞市万江街道

泰 新 路 170 号 2 号 楼 105 室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441900MA5641815F，经营范围：电子产品、机械设备、建筑材

料的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；销售、安装、维修：机电

设备、电子设备、电子产品；清洁服务；信息技术开发、技术咨

询；室内外水电安装工程；消防设施工程；防腐保温工程；货物

或技术进出口（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

外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。）

2、东莞市达航电子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达航公司”），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法定代表人：辛兵，注册

资本：人民币捌佰万元，成立日期：2015 年 05 月 14 日，营业

期限：长期，住所：东莞市高埗镇高埗南联村 3 区 202 号一楼 1

号铺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90033834859XK，经营范围：销

售：电子设备、电子零配件、通用机电设备；电子、通用机电设

备维修、安装、调试、清洗、保养；有关信息技术、电子产品、

生物技术、建筑材料、机械设备的技术咨询、技术开发、技术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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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；装卸搬运服务；机械设备租赁；仓储服务。(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

东莞市达航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3 月搬迁后，人员、

业务等注入盛世一同公司。该公司主营业务是销售、回收、维修

机械加工设备（常见如液压机、铣床等），员工共 4 人，厂房主

要存放机器设备，不涉及生产和加工。主要工作流程为：接收订

单——上门安装或维修作业；应客户要求，偶有机器需在厂内维

修作业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

1、韩华丽，女，汉族，34 岁，系盛世一同公司法定代表人，

该公司股东之一。

2、王绪德，男，汉族，37 岁，系盛世一同公司任命的总经

理，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全面负责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决策。

3、韩彩霞，女，汉族，36 岁，系盛世一同公司管理层员工，

负责公司日常事务管理，与王绪德是夫妻关系。

4、辛兵，男，汉族，37 岁，系东莞市万江辛兵再生资源回

收站的负责人、王绪德的朋友，事发时因项目合作事宜在盛世一

同公司洽谈。

5、周健，男，31 岁，系盛世一同公司维修技术人员。

6、刘政青，男，汉族，33 岁，取得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士

学位，持有低压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，曾系盛世一同公司（原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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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公司）员工，本次事故死者。

（三）事故单位与死者之间的关系

刘政青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与达航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任职

该公司的维修技术人员，约定试用期月薪 7000 元（期间达航公

司完成搬迁，人员、业务等注入盛世一同公司），于 2021 年 7

月 14 日离职。2021 年 8 月 31 日，盛世一同公司急需调试一台

立式挤压机，由于公司维修技术人员周建在外出差，便联系了离

职前负责过这台机器维修的刘政青回来帮忙调试，双方事先没有

签订相关合同和约定报酬，按照聘请维修师傅的市场惯例调试后

会支付一定技术服务费。此次是刘政青离职后第一次回盛世一同

公司帮忙调试机器，在调试过程中发生了此事故。

（四）涉事机械设备情况

涉事设备立式挤压机（学名德科摩压机），系统由机械部分、

液压部分及电气部分组成，原理是通过对放在容器（挤压筒）中

的锭坯一端施压力，使之通过模孔成型的一种压力加工方法，主

要用于塑胶产品注塑使用。立式挤压机主要部件的功能：（1）

底座：所有作用的承受载体；（2）主缸：产生挤压力的液压工

作缸，为柱塞结构；（3）导柱：除了受力外，还兼压膜板作动

梁的导轨。

（五）事故现场勘察及调查分析情况

1、现场情况

事故现场位于盛世一同公司厂房内，涉事德科摩压机周边摆



5

放了较多的设备和配件，坍塌的德科摩压机顶部处为死者刘政青

受压的位置。

2、设备情况

涉事德科摩压机机身不规则，上部较重，下部较轻，高 3.22

米，底座宽 2.25 米，长 1.70 米，重约 3 吨。通过现场调查和询

问现场有关人员核实，涉事机器是 2021 年 1 月份左右应客户要

死者受压的位置

事故机器周边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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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送厂维修，已经放置厂房一段时间，期间交由周健和刘政青负

责维修。机器坍塌前底座未固定，仅垫有 2 个木方（木方 1 长

1220mm、宽 150mm、高 100mm，木方 2 长 1250mm、宽 150mm、高

140mm）；坍塌后机器的压膜板部件处于事发后位置（见图）。

未固定

涉事机器底座情况

垫 事 故 机 器 木 方 2

（1250*150*140mm）

垫 事 故 机 器 木 方 1

（1220*150*100m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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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询问与取证情况

事故调查组查看了相关人员询问笔录和监控录像，从中反

映：韩彩霞、辛兵看到刘政青被立式挤压机压住身体，头部在流

血；监控录像显示立式挤压机坍塌的瞬间，拍摄角度未能清晰反

映刘政青受压过程。

事故发生后，万江公安分局经过现场勘查、询问现场有关人

员、调查分析，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。万江公安分局出具的《居

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载明：死亡原因为创伤性心跳呼吸

停止。

4、事故原因分析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：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

验收通用规范（GB 50231-2009）》第 7.1 条其中“机械设备的

试运转，应具备下列条件：1.机械设备及其附件装置，管线等均

已安装完毕；2.机械设备的安装水平已调整至允许的范围”，事

故调查组调阅了相关人员询问笔录和视频监控，结合现场勘查情

压膜板事发后位置压膜板原始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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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分析事故原因：涉事德科摩压机未进行落地加固等防倾倒措施

且垫在机器底座的方木高度不一致，导致基础不平重心稍向前

倾。机器调试时随着压膜板（重约总机器的 1/3）不断上升，机

器重心随之向前。当压膜板上升到一定高度时，机器重心失去平

衡发生倾倒，压住正在前方调试作业的死者刘政青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处置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1 年 8 月 31 日 15 时 57 分，盛世一同公司维修技术人员

周健请示总经理王绪德后微信联系刘政青，因他在出差，请刘政

青帮忙调试急用的事故机器。16 时 12 分，刘政青微信联系盛世

一同公司管理员韩彩霞，表示 17 时 40 分左右可以到厂里调试机

器。韩彩霞回复她在公司，可以过来。事发时刘政青一人在厂房

调试机器，韩彩霞在办公室与辛兵洽谈业务。洽谈结束后辛兵路

过刘政青调试机器的现场，与他打了声招呼便离开，大概走了十

米远就听见身后机器轰隆一声巨响。辛兵跑去拉下总电闸并呼喊

韩彩霞过来查看，发现刘政青后背靠着电箱，被立式挤压机压住

身体。根据监控显示，约 17 时 40 分，刘政青进入盛世一同公司

仓库，站在事故机器前开始调试机器。约 18 时 40 分，该机器突

然向前倾斜倒塌，将在机器前面工作的刘政青压住。事故发生后，

韩彩霞拨打 120、110、119，解救后经现场医护人员确认，被压

人员刘政青已无生命体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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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救援和应急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医院、消防立即赶赴现场救援，公安、应急等

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，迅速派员赶往现场勘察、了解事故情况，

按规定上报事故信息。万江街道党工委、政府高度重视，迅速成

立事故调查组，要求各部门严格落实职责，做好事故调查及善后

工作。

各部门现场处置及时、有效、控制并妥善保护好事故现场，

没有发生次生事故，没有发生群体性事件。经评估，本次事故应

急处置及时、有效。

（三）事故善后处理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万江街道安委办成立事故善后处理工作领导小

组，组织公安、应急、司法、人社、水蛇涌社区等部门全力做好

死者家属安抚工作。盛世一同公司负责人也积极与死者家属沟通

协商善后事宜，并于 2021 年 9 月 4 日与死者家属签订了赔偿协

议。目前死者尸体已火化，事故善后工作得到了妥善处理，没有

出现由此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。

三、事故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人员伤亡情况

本次事故共造成 1 人死亡。

死者刘政青，男，33 岁，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。万江公安

分局出具的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载明：死亡原因为

创伤性心跳呼吸停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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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

据统计，截止目前，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 185 万元。

四、事故发生的原因及性质认定

按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“四不放过”原则，为进一步查明

事故原因、性质和类型，事故调查组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询问取证

工作，并聘请专家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，收集和掌握了第一手材

料，基本查清了事故原因和性质。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1、事故机器（德科摩压机）未进行落地加固等防倾倒措施，

调试时机械部件向上运行导致重心失去平衡，发生倾倒压住正在

前方调试作业的死者刘政青。

2、临时调试人员刘政青安全意识淡薄，对作业风险认识不

足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盛世一同公司未制定机器设备维修操作规程；未对临时调试

人员进行相关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技术交底；未采取技术、管理

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涉事德科摩压机未进行落地加固等防倾倒

措施且垫在机器底座的方木高度不一致的事故隐患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调查组经调查认定，万江街道“8·31”一般坍塌事故是一起

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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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相关单位和部门履职情况

（一）广东盛世一同电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
盛世一同公司未制定机器设备维修操作规程；未对临时调试

人员进行相关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技术交底；未采取技术、管理

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涉事德科摩压机未进行落地加固等防倾倒

措施且垫在机器底座的方木高度不一致的事故隐患。综上所述，

盛世一同公司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。

（二）王绪德

作为盛世一同公司的主要负责人，王绪德未组织制定机器设

备维修操作规程；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

计划；未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

事故隐患。综上所述，王绪德未按要求履行法定职责，履职不到

位。

（三）万江应急管理分局

万江应急管理分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

决策部署，切实履行监管职能。2021 年 1-10 月，共出动执法人

员 2348 人次，检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 1174 家次，查处事故隐患

1221 条；共发出巡查检查记录 609 份，发出执法文书 2881 份，

其中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 523 份、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 65 份；

作出行政处 52 罚次，经济罚款 129.9131 万元。2021 年 1-10 月，

共出动专职安全员 26554 人次：检查企业 10886 家次，发现安全

隐患 17842 条，已整改隐患 12155 条，责令限期整改、停止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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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 8443 起。今年以来，万江应急管理分局全面开展重点领域

的各项专项整治，继续加强重点企业、环节、时段的检查和执法

监管，狠抓各项整改措施落实，实现对监管对象的安全生产监管

检查（巡查）全覆盖。

（四）万江街道水蛇涌社区

水蛇涌社区组建安全生产巡查 5 人小组，对属地生产经营企

业（55 家）进行安全隐患排查，做到企业每月一检，“三小”

场所每季度一检，在此期间不定时进行夜查和专项检查。检查中

发现问题现场填写《万江街道企业安全生产检查表》，要求企业

安全生产负责人签名确认，并承诺 7 日内整改完毕；如遇企业屡

教不改或隐患整改存在难度的，则上报《万江街道安全生产、消

防、三防风险隐患整治工作台账》，协助上级部门对该企业开展

安全生产隐患整治，消除安全事故隐患，守住安全生产底线。今

年以来，共出动检查人员 225 人次，发现安全隐患 423 处，发出

整改通知书 312 份；举行安全生产培训 5 次，参加人员共 286 人

次；举行工业园区安全生产和消防演练 3 次，参加人员共 189 人

次。

六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建议对万江街道“8·31”一般坍塌

事故有关责任人及责任单位作出如下处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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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相关单位和人员的处理意见

1、广东盛世一同电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
盛世一同公司未制定机器设备维修操作规程；未对临时调试

人员进行相关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技术交底；未采取技术、管理

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涉事德科摩压机未进行落地加固等防倾倒

措施且垫在机器底座的方木高度不一致的事故隐患，对事故发生

负有责任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相关规定对其依法进行行政处罚。

2、王绪德

王绪德，作为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，未组织制定机器设

备维修操作规程；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

计划；未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

事故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相关规定对其依法进行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建议免于处理人员

刘政青安全意识淡薄，对作业风险认识不足，对事故发生负

有责任。鉴于刘政青已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予追究其事故责任。

（三）其他处理建议

1、本次事故中涉及的其他法律责任，如相关的民事法律责

任，建议相关当事人依据其他法律途径解决。

2、建议万江安委办对街道专职安全员袁建鸿，袁庆维进行

谈话提醒，严格按照工作要求对企业进行检查巡查；建议万江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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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纪检监察办对水蛇涌社区党组织书记袁丽琼进行谈话提醒，督

促水蛇涌社区压实属地责任，协助上级部门落实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工作；建议万江街道纪检监察办对万江应急管理分局负责人何

洪科进行约谈，加强工贸行业检查、巡查；建议万江应急管理分

局对盛世一同公司主要负责人王绪德进行约谈，督促涉事企业深

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开展全面隐患排查，防止类似事故

发生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（一）盛世一同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严格落实企业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如实记

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；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加强对机械

设备的安全管理，对本单位开展全面的事故隐患排查，及时消除

事故隐患，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依法履行安全管理职责，

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；督促、检查本

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（三）各社区应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内企业安全生产日常管理

工作，继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。不断提高安全生产巡查人员的业

务水平，不断优化巡查模式，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能力。

（四）有关部门应严格落实安全监管职责，督促企业牢固树

立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，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培训教育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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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完善风险管控、隐患排查机制；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，强

化辖区企业负责人和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、责任意识，切实提高

从业人员事故隐患防范能力；加强执法检查力度，倒逼企业落实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彻底消除事故苗头。

万江街道 2021 年“8·31”一般坍塌事故调查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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